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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定“十五五”：体育场馆资产盘活的政策红利与实

施路径 

公用二部|程媛媛|010-67413445  2026 年 6 月*日 

  

体育场馆是城市公共服务的载体、体育产业发展的物理基石。“十五五”期

间，我国体育场馆正式步入存量提质与价值重塑的深水区。消费基础设施 REITs

扩容及“十五五”相关规划鼓励赛事经济新业态及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发展，

推进体育场馆逐步向复合型消费空间转型。本文对体育场馆发展现状剖析，分析

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政策机遇，并提出通过分层施策、功能复合及业态融合等路径，

系统性破解体育场馆传统运营困局，构建兼顾公益保障与自我造血的可持续新模

式，为体育场馆盘活提供参考。 

一、发展现状及政策机遇 
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体育场馆将在消费基础设施 REITs 扩容及“十五五”

相关政策红利加持下，不断加快存量提质与业态融合，逐步向复合型消费空间转

型。 

（一）发展现状 

体育场馆包括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服务的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，体育教学

训练所需的田径棚、风雨操场、运动场及其他室内外场地，以及群众体育健身娱

乐休闲活动所需的体育俱乐部、健身房、体操房和其他简易健身娱乐场地等。体

育场馆具有重资产属性，前期投资大、回报周期长。2022 年 5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【2022】19 号）

（以下简称“19 号文”），将文化体育场馆列为盘活重点领域之一。为文化体育场

馆盘活提供了顶层设计。随后国家发改委印发《关于做好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

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投资【2022】561 号），从执行层面贯彻落实 19 号

文要义，提出可通过资产升级改造与定位转型、加强专业化运营管理等路径，充

分挖掘体育场馆潜在价值，提高回报水平。后续各地陆续出台配套方案，对行政

事业单位和国企持有的文体场馆开展资产清查，建立盘活台账，秉持“一馆一策、

分类推进”原则，持续推进体育场馆盘活，但目前仍面临一定的发展问题。 

1、存量规模庞大，但利用率呈现两极分化。 

截至 2025 年末，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500.37 万个，体育场地总面积达 43.72

亿平方米，存量规模庞大。然而资源利用却呈两极分化：位于核心商圈或运营能

力强的场馆，通过高频开放和复合运营，实现了盈亏平衡；而大量地处城市边缘、

沿用传统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机制的场馆，则深陷赛时热闹、平时冷清的窘境，闲

置率居高不下。 

2、运营模式逐步多元化，但运营空心化风险尚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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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模式正逐步从单一的“场地出租+门票”向“门票+培训+赛事+商业开发”

拓展。头部场馆通过“体育+文旅商”融合初现价值重塑成效。但受制于运营机

制滞后、业态结构单一、周边配套不足及空间结构刚性等多重约束，绝大多数场

馆仍难以摆脱对财政补贴的路径依赖，运营空心化风险尚未解除。 

3、业态融合加速，但融合深度不足及同质化显著。 

部分场馆业态融合多停留在物理叠加层面，各业态（文化、体育、旅游、商

业）之间缺乏深度协同，缺乏差异化的内容 IP 和本土文化挖掘，导致业态同质

化，难以形成持久的吸引力。 

（二）政策机遇 
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体育场馆正式步入存量提质与价值重塑的深水区。体

育场馆是城市公共服务的载体、体育产业发展的物理基石，也是体育消费的核心

载体，不仅能满足居民参与型（如健身、培训）和观赏型（如赛事、演艺）消费

的需求，还能通过“体育+”的业态融合模式，带动周边餐饮、住宿、交通、零

售等关联消费，有效激发内需，正成长为拉动区域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。2025 年

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《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项目

行业范围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（发改办投资【2025】991 号）将体育场馆纳入消费

基础设施范畴，有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存量资产。2026 年 3 月发布的《“十

五五”规划纲要》，明确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，鼓励发展赛事经济。

2026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《城市更新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，首次将赛事经济写

入城市更新文件。同时，提出丰富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，创新沉浸式体验等多

元消费场景。随着赛事经济正式纳入国家城市更新与消费培育的战略格局，体育

场馆作为承接流量的核心入口，其商业价值正被市场重新估值。通过深化“赛事

+文旅商”的业态融合，将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餐饮、住宿、零售等长期区域消

费存量，不仅能有效提升场馆自身的综合盈利水平，更为老旧场馆向集“赛演、

体验、消费”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空间转型提供了核心驱动力，从而从根本上化

解长期困扰行业的运营空心化风险，实现公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。 

二、盘活路径 

通过分层施策、功能复合及业态融合，系统性破解体育场馆传统运营困局，

构建兼顾公益保障与自我造血的可持续新模式。 

（一）分层施策 

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已从传统事业单位单一主导，转向国资平台主导、事业单

位兜底、社会资本补充、混合所有制增效的现代化、多元化运营格局。对于县级

及基层公共体育场馆、全民健身中心等，受制于人口有限、商业运营空间小，以

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为首要目标或文物保护要求，公益性突出，运营主体

以事业单位直管为主，但该模式市场化运营能力偏弱，高度依赖财政补助。对于

地级市及以上大型体育中心、奥体中心、体育公园，一般由政府委托地方国企或

混合所有制形式运营，地方国企一般采取自主运营或通过委托运营等模式运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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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模式兼具公益性与经济性，其中委托专业运营商运营模式综合效益最优，可持

续性较好，是未来主流方向。对于社区级嵌入式健身场馆等，政府提供场地，由

民企以委托管理、轻量化、连锁模式切入，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健身需求。 

（二）功能复合 

针对体育场馆利用率低、功能单一等痛点，可通过空间重构实现一馆多用，

激活附属闲置空间，形成复合功能生态。对于主体场馆，采用可变换的空间设计，

通过设置临时隔断与移动墙体，将宏大空间灵活拆分为多个小型训练或展览区域，

提升出租率；更可通过可转换场地技术实现多功能切换，如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凭

借先进的冰篮转换系统，6小时内即可完成篮球与冰球模式互切，并能兼容冰球、

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赛事，配合电动伸缩看台与视听系统改造，无缝承接体育赛

事与演艺活动。对于附属闲置空间，统筹利用看台下、裙房及地下室等边缘区域，

将其转化为青训教室、商业配套或仓储展厅。 

（三）业态融合 

业态融合是指在功能复合基础上，主动引入体育培训、文化展演、商业零售、

餐饮住宿、会展研学、文创旅游等非场馆原生业态，形成多元收入结构与交叉消

费场景，解决门票单一、客流停留短、空窗期亏损的问题。具体业态融合模式包

括：“体育+赛事/演艺”融合，以高端赛事（专业赛事、本土 IP 赛事）和大型演

艺（演唱会、音乐会、文化演出）为核心引流引擎，通过高频次、高品质的赛演

活动集聚客流，带动周边消费，实现以赛带商、以演带商。“体育+文化/旅游”

融合，将场馆与城市文化、文旅资源深度融合，通过文化赋能空间，打造沉浸式、

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场景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，实现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。“体育+

商业”融合，盘活场馆闲置空间，引入与体育相关的商业配套，构建“运动体验

-装备选购-休闲补给”一站式消费闭环，实现流量向消费的高效转化。“体育+产

业/教育”融合，将场馆打造为产业孵化、培训、会展的综合平台，延伸体育产

业链，提升场馆的综合价值与抗风险能力。运营方需根据场馆区位、资源、客群

特点，选择适合的融合路径，通过内容引流、空间再造、业态互补、商业转化的

协同，实现场馆的可持续运营与城市价值的最大化。 

三、总结与展望 
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体育场馆行业正式迈入存量提质与价值重塑的深水区。

面对存量规模庞大但利用率两极分化、运营模式多元但空心化风险尚存、业态加

速融合但同质化严重的现状。依托国办发【2022】19 号文确立的盘活导向及消费

基础设施 REITs（2025 版）打开的融资新窗口，行业变革已具备一定的政策基础

与金融保障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分层施策、功能复合及业态融合来达到精准匹配

运营主体、重构空间价值及植入多元消费场景的目的。展望未来，随着赛事经济

及鼓励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发展被纳入“十五五”相关规划，体育场馆作为流

量入口的商业价值正被重估，通过深化“赛事+文旅商”融合，将短期观赛流量

转化为长期区域消费存量，推动老旧场馆向复合型消费空间转型，实现公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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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市场造血的动态平衡及长效增值，最终实现体育场馆从城市建设的成本包袱转

化为拉动区域内需、重塑城市功能的消费新引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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